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附件一

115年臺南地方產業原鄉永續小旅行振興計畫作業規定
【行程審核暨出團申請表】
	
核准出團編號
(本局填寫)
	
	預算可用餘額
(本局填寫)
	

	旅行社
 資料
	名稱
	

	
	統一編號
	
	電  話
	

	
	負 責 人
	
	傳  真
	

	
	聯絡人
	
	電  話
	

	
	營業登記
地址
	□□□

	
	團名/團號
	

	
	擬出團時間
	      年　  月     日至     月　  日計      天

	
	申請人數
	人         

	
	申請金額
	 新臺幣                   元（備註：   　元/人，雙層巴士*   日）

	行程
內容
	＊請填入完整行程、參訪地點、本市住宿飯店、用餐餐廳名稱等申請項目與項目編號。
如：西拉雅文化會館（項目四）

	
	







	審核
結果
	□通過  □未通過，原因：
□登錄民間團體補（捐）助作業系統CGSS，編號：

	
	審核             覆核             備註

	
	核定金額:新臺幣                   元


1. 請申請人填妥本表格後，於出團日5個工作天前傳送到下列信箱辦理申請程序：
· 電子信箱：am2295@mail.tainan.gov.tw
· 主旨（範例）：○○旅行社第○梯次—115年臺南地方產業原鄉永續小旅行振興計畫
2. 接獲回信通知後，始完成申請程序，審核結果另行通知。
3. 審核通過後，申請人應於出團前提供旅客團體保險名單至機關備查。
4. 本計畫期限為115年10月29或額滿為止，機關保留活動相關解釋、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附件二

115年臺南地方產業原鄉永續小旅行振興計畫作業規定
【補助款撥付申請表暨領據】
	申請
資料
	受理單號
	(本局填寫)

	
	旅行社名稱
	

	
	統一編號
	
	電  話
	

	
	負 責 人
	
	傳  真
	

	
	聯絡人
	
	電  話
	

	
	營業登記地址
	□□□

	
	核准出團編號
	

	
	團名/團號 
	

	
	出團日期
	     年     月     日 至     月     日計      天

	
	原申請人數
	                人
	實際出團人數
	            人


	
	原核准金額
	新臺幣              元（備註：　　　　元/人）

	補助金
核撥金額
	  新臺幣                                 元（大寫）　　（備註：　　　　　元/人）

	附註
	1.本案依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115年臺南地方產業原鄉永續小旅行振興計畫作業規定」辦理。
2.金額請以大寫填寫


□登錄民間團體補（捐）助作業系統CGSS（本局勾選），編號：

　　茲領到貴局核撥之旅遊補助款項。
此致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申請公司： 

公  司  章：　　　　　　　　　（請蓋原登記印鑑章）

負責人章：　　　　　　　　　（請蓋原登記印鑑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附件三

115年臺南地方產業原鄉永續小旅行振興計畫作業規定
【經費收支明細表】
（請填寫本次旅遊團體之總收支費用）
	核准出團編號：

	團名/團號：

	受補助旅行社名稱：

	一、收入

	項次
	項　　　　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複價
	備　註

	1.
	機關補助
	
	
	
	
	　　人*　　元
  

	2.
	旅客負擔
	
	
	
	
	　　人*　　元

	3.
	其他機關補助
(如其他縣市政府)
	
	
	
	
	

	
	合　　　　計
	
	
	
	
	

	二、支出(請備註經費支應單位，如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補助)

	項次
	項　　　　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複價
	備　註
（對應品項）
	經費支應

	
	
	
	
	
	
	
	

	
	
	
	
	
	
	
	

	
	
	
	
	
	
	
	

	
	
	
	
	
	
	
	

	
	
	
	
	
	
	
	

	
	
	
	
	
	
	
	

	
	
	
	
	
	
	
	

	
	合　　　　計
	
	
	
	
	
	


填表人　  　　　  　　會計或出納　  　  　　　  公司負責人
            　　　　　    　      （本人簽章）      　　　　  （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
*申請項目(對應品項)請於備註欄說明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切結書附件四




                                  （以下簡稱本公司）申請貴局辦理之「115年臺南地方產業原鄉永續小旅行振興計畫」，所檢附內容一切屬實，如有向其他機關申請同項目獎(補)助或有虛報、浮報或有申請文件不實等情事，本公司同意歸還已領取之全數補助款項，並負一切法律責任，特此切結為憑。
            
此致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公司名稱：                           　  （公司章）
負責人或代表人：                     （負責人章）
公司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放申請資料首頁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15年臺南地方產業原鄉永續小旅行振興計畫
【補助款申請資料檢核表】

	受補助單位:                                    核准出團編號:

	順序
	檢核項目(請依順序裝訂)
以下資料均需蓋受補助單位大小章
	受補助單位檢核
	審查單位
檢核

	1
	補助款撥付申請表暨領據(附件二)
	
	

	2
	實際出團行程表（請附上各補助項目之旅遊照片為佐證資料）
	
	

	3
	旅行團責任保險證明書
	
	

	4
	旅客名單(含旅客身分證字號並經本市旅宿業者認可核章)
	
	

	5
	租用車輛行照影本、駕駛員執照影本
	
	

	6
	收支清單（經費收支明細表，附件三）
	
	

	7
	交通費、門票費、住宿費及各項消費等支用單據影本
	
	

	8
	切結書(附件四)
	
	

	9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戶名需與領據簽收者完全相符)
	
	

	10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對民間團體補助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
	
	

	支用單據影本及各項證明應注意事 項
	1.開立日期填寫完整且買受人為受補助團體。
	
	

	
	2.購買品名、數量、單價、總價已填寫及加總、乘算正確。
	
	

	
	3.總計欄之阿拉伯數字與中文大寫金額書寫相符。
	
	

	
	4.是否列有受補助團體統一編號，如無者，已加註並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
	
	

	
	5.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之店章應列有店名、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地址、電話並加蓋負責人印章。
	
	

	
	6.店章載有「統一發票專用章」字樣者，應開立統一發票。
	
	

	
	7.領受人姓名（或團體名稱）、身分證字號（非本國人士填寫護照號碼、團體填統一編號）、戶籍（或團體登記）地址填寫完整，並由領受人（或團體負責人、會計及出納）簽章清晰完整。
	
	

	受補助單位核章
	審查單位核章

	



（公司章）　　　　　　（負責人章）
	





□登錄民間團體補（捐）助作業系統CGSS（本局勾選），編號：

其他注意事項:
1. 請依順序裝訂文件並自我檢核是否完備。
2. 檢核結果”是”者請用「v」表達，檢核結果為”否”者請X，並請補正錯誤或缺漏之文件。
3. 無該項文件時，請在檢核欄用「-」表達。
